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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经发〔2013〕9号

浙江省农业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人力

社保厅关于做好2013年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

农业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农业局（农办）、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宁波不发）：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发展的意见》（浙政发〔2010〕48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大学生从事现代农业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2010〕141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浙政办发〔2012〕73号）精神，为做好2013年度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资金补助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助对象

省级财政对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高职）以上学历，年龄35周岁以下，在省内直接从事农林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经营工作，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大学毕业生给予补助：
（一）在经农民专业合作社主管部门评定的省、市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签订劳动合同且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办理相应社会保险，年基本报酬不少于2万元的；

（二）牵头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担任理事长，并被县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主管部门认定为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三）在省内专职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达到一定规模的法人代表、家庭农场主或承包户主（生产规模具体由县级政府或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承包土地期限在5年以上并签订规范化承包（流转）合同的。

二、补助标准

省财政对省政府确定的经济欠发达县（市、区）和其他县（市、区）从事现代农业的大学毕业生每人每年分别给予补助1万元、0.5万元，连续补助3年。同一大学毕业生不能重复享受补助政策。补助资金按实际聘用月数计算，因各种原因达不到补助条件的，从次月起取消补助资格。

三、申报材料

申请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大学毕业生在省、市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的。

1.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见附件1）；

2.省、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主管部门评定的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文件复印件；
3.大学毕业生身份证、学历证明、劳动合同和报酬支付凭证等复印件及社保缴费证明。

（二）大学毕业生牵头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担任理事长的。

除提供申报表外，还需提供：

1.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主管部门公布的规范化合作社文件
2.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大学毕业生身份证、学历证明等复印件。
（三）大学毕业生在省内专职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达到一定规模的。

除提供申报表材料外，还需提供：

1.县（市、区）政府或农业部门制定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规模标准文件；

2.家庭农场工商注册登记营业执照；

3.土地承包或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

4.土地承包或流转土地所在村经济合作社证明；

5.大学毕业生身份证和学历证书等复印件。

（四）2011年、2012年已享受省级财政资金补助且仍在原单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除提供申报表材料外，在省、市级示范性合作社工作的还需提供劳动合同和社保缴费证明。

四、申报程序

（一）符合申请补助的大学毕业生（含2011年、2012年已享受省级财政补助的大学毕业生）需提交相关申报材料（一式6份）于6月30日前报乡（镇）人民政府；

（二）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合格并签署意见后，于7月10日前报县（市、区）农业局（农办）；

（三）县（市、区）农业局（农办）会同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进行审查验收，并将审验合格的补助对象相关情况在该主体所在地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3个工作日，如有异议，县（市、区）农业局（农办）应会同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填写《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公示反馈表》（见附件2）、《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汇总表》（见附件3），联合行文将上述申报表格（一式3份）于8月15日前报省农业厅。

（四）省农业厅会同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等部门进行审核，并在浙江省农业信息网上公示3个工作日后予以确认。

五、资金拨付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由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厅、省人力社保厅联合发文拨款至各有关县（市、区）。各有关县（市、区）要在收到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后，按当地具体办法由农民专业合作社发给大学毕业生个人或直接下拨给从事种植、养殖业的大学毕业生个人，最迟于2014年4月底前全部拨付到大学毕业生本人。有关县（市、区）财政部门应于年底将当年省级财政补助资金拨付情况报省财政厅（见附件4）。

六、工作要求

（一）各地要组织人员认真落实好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财政补助政策。严格按规定条件和规范程序审核申报，实施阳光操作，接受社会监督。各县（市、区）在审查过程中要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环节不得上报。

（二）对弄虚作假、骗取扶持资金的农业经营主体和个人将取消扶持资格，今后不再予以扶持。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骗取扶持资金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已骗取的扶持资金由所在县（市、区）财政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收回，未能及时予以收回的，取消所在县（市、区）下一年度的申报资格。

（三）各县（市、区）农业局（农办）要牵头做好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建立从事现代农业大学毕业生名录、档案及有关供求信息平台。

（四）请各县（市、区）农业局（农办）将有关内容填入2013年大学毕业生申报省级财政资金补助审核汇总表（见附件5，ECXEL表格可从浙江农业信息网农经管理子网下载），并由各市农业局（农办）汇总后于8月15日前通过农民信箱报省农业厅经管处（联系人：张玉洁，联系电话：0571-86757730）。

附件：1.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申报表
2.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公示反馈表

3.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汇总表
4.2013年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发放情况汇总表

5.2013年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申报情况汇总表
浙江省农业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人力社保厅

                                    2013年6月13日

附件1
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
财政补助申报表
                                   单位：亩/头/只/羽 / 群/万元

	申报单位名称

（个人姓名）
	（盖章）                           
	是否已享受省级财政补助（如已享受，务必填清楚“已享受1年”、“已享受2年”）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种植或养殖规模
	
	年销售收入
	

	聘用大学毕业生姓名
	
	年  龄
	

	从事现代农业时间
	
	身份证号码
	

	毕业院校及专业
	
	联系电话
	

	镇（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局（农办）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局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
省级财政补助公示反馈表

	申报单位名称

（个人姓名）
	

	公示时间
	

	公示内容
	

	公示情况
	

	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
省级财政补助汇总表

汇总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姓名）
	大学毕业生姓名
	金额
	备注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县（市、区）农业局（农办）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局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011、2012年已享受省级财政补助的大学毕业生请在备注栏中标明

附件4
2013年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                     省级财政补助发放情况汇总表

汇总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大学毕业生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从事现代农业工作时间
	补助月数
	金额（万元）

	
	
	
	
	
	

	
	
	
	
	
	

	
	
	
	
	
	

	
	
	
	
	
	

	
	
	
	
	
	

	
	
	
	
	
	

	
	
	
	
	
	

	
	
	
	
	
	

	
	
	
	
	
	

	
	


	______县2013年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省级财政补助申报情况汇总表

	汇总单位：         （盖章）  

	序号
	大学毕业生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毕业院校及专业
	联系电话
	从事现代农业年限
	种植或养殖规模(亩\吨\羽\只)
	土地承包或流转期限
	2012年个人创业收入（万元）
	已享受省财政补助年数
	已享受省财政补助金额（万元）
	所在合作社名称
	规范化等级(省\市\县)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2012年合作社年销售收入（万元）
	大学毕业生年基本报酬（万元）
	签订劳动合同年数
	是否参加社会保险
	是否已按文件要求公示
	申请省级财政补助金额（万元）
	县(市\区)审核意见

	代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1
	
	
	
	
	
	
	
	
	
	
	
	
	
	
	
	
	
	
	
	
	
	
	

	2
	
	
	
	
	
	
	
	
	
	
	
	
	
	
	
	
	
	
	
	
	
	
	

	3
	
	
	
	
	
	
	
	
	
	
	
	
	
	
	
	
	
	
	
	
	
	
	

	4
	　
	　
	　
	　
	　
	　
	　
	　
	　
	　
	　
	　
	　
	　
	　
	　
	　
	　
	　
	　
	　
	　
	　

	5
	
	
	
	
	
	
	
	
	
	
	
	
	
	
	
	
	
	
	
	
	
	
	

	6
	
	
	
	
	
	
	
	
	
	
	
	
	
	
	
	
	
	
	
	
	
	
	

	注意:1.大学毕业生是种植、养殖业大户的,13-19项不填；在省、市级示范社就业的，8-10项不填；牵头兴办合作社并担任理事长的，请填写完整。

2.指标11、12是指已享受大学毕业生专项补助的年数和金额总数。

	


附件5

浙江省农业厅办公室                       2013年6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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